
潤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及落實情形 

一、本公司董事會多元化政策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指導公司策略、監督管理階層、對公司及股東會負責，

其公司治理制度之各項作業與安排，確保董事會依照法令、公司章程之規

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 

本公司之董事會結構，應就公司經營發展規模及其主要股東持股情形，衡

酌實務運作需要，決定五人以上之適當董事席次。 

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

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1.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2.專業知識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法律或

環保）、專業技能及產業經歷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為達到公司

治理之理想目標，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1.營運判斷能力。 

2.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3.經營管理能力。 

4.危機處理能力。 

5.產業知識。 

6.國際市場觀。 

7.領導能力。 

8.決策能力。 

 



二、落實情形 
1.本公司現任董事會由 7 位董事組成，包含 3 位獨立董事，成員各具不同領域之豐富經驗與專業。 
2.本公司具員工身份之董事占比為 29%、獨立董事占比為 43%，1 位獨立董事任期年資在 3 年以下，2 位獨立董事任期年資在 7
～8 年，1 位董事年齡 70 歲以上、2 位董事年齡在 60 歲以上、3 位董事年齡在 50～60 歲、1 位董事年齡在 40 歲以下。本公
司注重董事會成員組成之性別平等，目前７位董事，包括１位女性董事，比率達 14%，預計下屆董事能再增加一名女性董事為
進行目標。 

3.本屆（110/08/16～113/08/15）董事會成員落實多元化情形如下表： 

職稱 姓名 

基本組成 產業經驗／專業能力 

國籍 性別 
兼任 
本公司
員工 

年齡 

獨立
董事
任期
年資 

財務
會計 

法律
實務 行銷 

營運
判斷 

經營
管理 

危機
處理 

產業
知識 

國際
市場
觀 

領導
能力 

決策
能力 

董事長及 
法人董事代表 

蔡聰賓 
(註 1) 

中華 
民國 男  50～60  √  √ √ √ √ √ √ √ √ 

法人董事代表 
林暐鈞 
(註 1) 

中華 
民國 男 √ 50～60  √  √ √ √ √ √ √ √ √ 

董事長及 
法人董事代表 

邱秉澤 
(註 1) 

中華 
民國 男 √ 50～60  √  √ √ √ √ √ √ √ √ 

法人董事代表 鄭喬文 中華 
民國 女  30～40  √  √ √ √ √ √ √ √ √ 

法人董事代表 陳國彥 中華 
民國 男  50～60    √ √ √ √ √ √ √ √ 

獨立董事 嚴雲棋 
中華 
民國 男  60～70 ＞3 √  √ √ √ √ √ √ √ √ 

獨立董事 李文成 
中華 
民國 男  70～80 ＞3  √  √ √ √ √ √ √ √ 

獨立董事 陳永昌 
中華 
民國 男  60～70 ＜3  √  √ √ √ √ √ √ √ 

註 1：法人股東「達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 112年 4月 10日改派林暐鈞替代蔡聰賓為代表人並擔任董事，致使原董事長蔡聰賓解任，經 112
年 4月 10日董事會選任邱秉澤為董事長，為使董事長與總經理間之權責劃分，自 112年 4月 10日起由林暐鈞經理晉升為總經理。 



三、本屆（110/08/16～113/08/15）董事會成員資料 

職稱 姓名 主要學(經)歷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 
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長 
達麗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蔡聰賓 

(註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附設空
中進修學院企業管理科 
潤隆建設(股)公司董事長 

潤隆建設(股)公司 
顧問 
達麗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董事 
達麗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暐鈞 

(註1)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系 
中華大學營造工程系 
潤隆建設(股)公司 
開發部經理 

潤隆建設(股)公司 
總經理 

董事 
廣陽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邱秉澤 

(註1)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潤隆建設(股)公司總經理 
金駿營造(股)公司董事長 

潤隆建設(股)公司 
董事長 

董事 
廣陽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鄭喬文 

Pratt Institut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興富發建設(股)公司 
特助 

豐饒投資(股)公司 
董事 

董事 
廣陽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陳國彥 

台北工專工業設計科 
齊裕營造(股)公司 
副董事長 
興富發建設(股)公司 
顧問 

齊裕營造(股)公司 
顧問 

獨立董事 李文成 
中央警察大學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兼庭長 

興富發建設(股)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嚴雲棋 
中國科技大學公共衛生科 
東岳廣告(股)公司董事長 

東岳廣告(股)公司 
董事長 

獨立董事 陳永昌 
台灣大學法律系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 

永昌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台郡科技(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聯亞光電工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 
元富證券(股)公司 
顧問 



四、本屆（110/08/16～113/08/15）董事及獨立董事所具專業知識及獨立性情形 

  條 件 
 

姓 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蔡聰賓 

(註 1) 

■法人董事代表人/董事長 
■具有 5 年以上建設業、營造業的
豐富領導經驗，對企業各項業務
均有全方位的行政實務經驗 
■主要現職 
潤隆建設(股)公司顧問 
達麗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林暐鈞 

(註 1) 

■法人董事代表人/總經理 
■具有 5 年以上建設業、營造業的
豐富領導經驗，對企業各項業務
均有全方位的行政實務經驗 
■主要現職 
潤隆建設(股)公司總經理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邱秉澤 

(註 1) 

■法人董事代表人/董事長 
■具有 5 年以上建設業、營造業的
豐富領導經驗，對企業各項業務
均有全方位的行政實務經驗 
■主要現職 
潤隆建設(股)公司董事長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鄭喬文 

■法人董事代表人 
■具有 5 年以上建設規劃、銷售產
業相關經營背景，專業與實務兼
備 
■主要現職 
豐饒投資(股)公司董事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陳國彥 

■法人董事代表人 
■具有5年以上豐富的工程營造產
業領導經驗，並具備商務經驗 
■主要現職 
齊裕營造(股)公司顧問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條 件 
 

姓 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嚴雲棋 

■獨立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審計委員會委員 
■具有具有 5 年以上深厚建設銷售
產業相關經營背景，並具備豐富
商務及財會等實務經驗 
■主要現職 
東岳廣告(股)公司董事長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獨立董事嚴雲棋女兒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受僱於
本公司，但非為本公司經
理人，符合「公開發行公
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
事項辦法」規定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
親屬無持有公司股份數 

3.獨立董事於執行業務範圍
內保持其獨立性，不得與
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
關係，於選任前二年及任
職期間無「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第 3 條規定之情
事 

4.最近 2 年內無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而
取得報酬 

0 

李文成 

■獨立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召集
人／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為退休法官（95 年自臺灣高等法
院退休），具備 5 年以上法官及
律師之資格，法務相關經驗豐富 
■過往經驗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兼庭長 
花蓮地方法院院長 
台東地方法院院長 
澎湖地方法院院長 
法律專業領域涵蓋行政法、公平
交易法、大眾傳播法、商業訴訟、
刑事訴訟、智慧財產權訴訟等，
本公司借重法律長才、商業訴訟
等之專業，協助本集團於經營布
局時，對整體法律面之掌握，以
降低法律風險，增進經營效益。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
親屬無擔任本公司或其關
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獨立董事李文成
兼任母公司獨立董事，不
在此限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
親屬無持有公司股份數 

3.獨立董事於執行業務範圍
內保持其獨立性，不得與
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
關係，於選任前二年及任
職期間無「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第 3 條規定之情
事 

4.最近 2 年內無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而
取得報酬 

1 



 

  條 件 
 

姓 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陳永昌 

■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委員 
■為退休法官（96 年自臺灣高等法
院退休），具備 5 年以上法官及
律師之資格，法務相關經驗豐富 
■過往經驗 
臺灣桃園、士林、臺北地方法院
法官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庭長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審判長 
法律專業領域涵蓋行政法、公平
交易法、大眾傳播法、商業訴訟、
刑事訴訟、智慧財產權訴訟等，
本公司借重法律長才、商業訴訟
等之專業，協助本集團於經營布
局時，對整體法律面之掌握，以
降低法律風險，增進經營效益。 
■主要現職 
永昌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
親屬無擔任本公司或其關
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
親屬無持有公司股份數 

3.獨立董事於執行業務範圍
內保持其獨立性，不得與
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
關係，於選任前二年及任
職期間無「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第 3 條規定之情
事 

4.最近 2 年內無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而
取得報酬 

1 

註 1：法人股東「達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 112 年 4 月 10 日改派林暐鈞替代蔡聰賓
為代表人並擔任董事，致使原董事長蔡聰賓解任，經 112 年 4 月 10日董事會選
任邱秉澤為董事長，為使董事長與總經理間之權責劃分，自 112 年 4 月 10 日起
由林暐鈞經理晉升為總經理。 


